調 查 報 告
1、 案    由：據訴，高雄市永安區文興段1007地號土地疑有違章建築，經民眾多次向高雄市政府反映，惟迄未拆除等情案。
2、 調查意見：
經本院向高雄市政府調閱卷證資料，並於民國(下同)115年5月4日赴實地履勘及詢問高雄市政府相關主管人員，全案已調查完畢，列述調查意見如下：
1、 高雄市永安區文興段1007地號土地為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卻於105年至106年間遭違法興建鐵皮建物及鋪設水泥地面達1,034.88平方公尺，依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處理違章建築執行要點規定屬應優先執行、即查即拆之「新違建」。然高雄市政府於106年10月24日首度裁罰後，即予懸置7年，怠不執行促其恢復原狀及強制拆除程序之公權力，直至接獲舉報方於113年9月3日再度啟動裁罰並移送刑事偵辦。此種「消極懸置」、「以罰代拆」之行政不作為，放任該重大違章建築長期存續，危害優良農地之土壤生物活性與涵養水源功能，無異變相縱容違法，不僅危害國土秩序，更造成「農地水泥化」之不可逆破壞，行政怠失至為灼然。高雄市政府應按115年5月4日在本院約詢會議中「將限期(2週)違法行為人自行拆除，未拆除則依法執行強制拆除」之承諾，確實依法妥處。
(1) 按非都市土地經編定後應依法實施管制，並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成立聯合取締小組定期查處，鄉(鎮、市、區)公所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則負有隨時檢查與通報之責；倘若土地使用人違反管制規定，主管機關除應處以新臺幣(下同)6萬至30萬元罰鍰外，並得限期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地上物恢復原狀，倘逾期不遵從者，不僅得按次處罰，更得依法採取停止供水供電、強制拆除等實質恢復原狀之措施，其衍生費用由所有人或使用人全額負擔，區域計畫法第15條第1項、第21條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5條、第53條、第54條、第55條等規定甚明。
(2) 再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處理違章建築執行要點第2點、第5點之法定劃分標準，凡101年4月2日以後始興建完成之違章建築，於法律上均明確定義為「新違建」，一律列為「優先查報並執行拆除」之對象，行政機關對此並無任意推延之裁量空間，此一嚴格管制之目的，在於即時遏止「新違建」擴大、維護公權力尊嚴，並避免違法事實因時間推移造成不可逆之公益損害。
(3) 系爭土地屬於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依法僅能供作農業使用。惟系爭土地卻於105年至106年間遭違法興建鐵皮建物及鋪設水泥地面，嗣經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第10604期衛星變異點系統通報，高雄市政府雖於106年10月24日裁處違法行為人6萬元罰鍰並限期改正，後續卻未落實列管追蹤以促其恢復原狀，直至7年後因接獲舉報，方於113年9月3日再度啟動裁罰，並於113年12月17日移送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偵辦，114年8月4日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判處違法行為人有期徒刑3月確定。
(4) 然查，系爭土地遭興建鐵皮建物、鋪設水泥地面等違章建築面積高達1,034.88平方公尺，違反區域計畫法、違章建築管理辦法情事迄今仍未改正，期間高雄市政府一再接獲舉報，卻均以「案件已按次處罰及停止供電，並移送刑事偵辦」為由消極以對，規避採取更有效的「促其恢復原狀」及「強制拆除」程序，放任該重大違章建築長期破壞優良農地，直至本院115年5月4日赴實地履勘及辦理詢問時，相關主管人員始承諾「將限期(2週)違法行為人自行拆除，未拆除則依法執行強制拆除」。
(5) 按國內土壤環境科學之實證研究，農地一旦遭不透水鋪面(混凝土)大面積固化，將澈底阻絕水分與空氣交換，導致土壤發生嚴重之壓實與缺氧效應，滅絕地底微生物生態，對土壤之毛細結構與生產機能造成不可逆之實質毀損
。學術大數據分析亦證實，農地違章建築隨之而來的作業與堆置行為，將顯著提高周邊優良農地之重金屬(如銅、鋅等)複合污染風險
。質言之，本案違法行為人任意於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大面積灌漿、鋪設厚實混凝土，已造成典型且嚴重的「農地水泥化」現象，此舉非僅單純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更實質滅絕該處土壤之生物活性與涵養水源功能。
(6) 綜上，高雄市政府放任本案違法行為與違章建築長達10年，期間雖有裁罰與移送刑事偵辦，然「罰鍰」與「判刑」均屬對違法行為人之懲罰，並非等同「恢復原狀」之達成。針對本案視國家法律於無物，毫無改善意願、影響環境甚鉅之惡性「新違建」，高雄市政府竟長期懸置公權力，未確實促其恢復原狀或依法強制拆除，致高達1,034.88平方公尺之優良農地長期遭受破壞，已造成國土保安與土地秩序之嚴重破口，其消極不作為之行政怠失，至為灼然。

2、 高雄市政府針對本案違章工廠面積認定，1年內出現高達12倍的巨大落差，顯示其稽查標準前後寬嚴不一，嚴重與產業實務脫節，落入違法業者「化整為零、規避執法」之陷阱，最後竟需仰賴「舉報照片」方再重啟執法。高雄市政府任令違法業者藉由變更空間定性等投機手段對抗工廠管理防線，形同默許違章工廠合法化，不僅造成國家對工廠管理機制流於形式，更使政府執法公信力蕩然無存，行政缺失至為明確。
(1) 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3條第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工廠係指有固定場所持續利用以從事物品製造、加工業務者；廠房指供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作業使用之建築物。復依工廠從事物品製造加工範圍及面積電力容量熱能規模認定標準第3條第2款規定，非屬特定石油煤製品或化學製品之一般製造業，應辦工廠登記之一定規模為「廠房面積達150平方公尺以上」或「馬力與電熱合計達75千瓦以上」。主管機關於判定廠房面積時，應本諸實質審查原則，衡酌建物之整體物理連貫性、製程運作必要空間(如物料堆置、半成品擺放等與製造密切相關之固定場所)進行通盤認定，斷不容任由業者以人為隔間或暫時性騰空，即輕予規避特定工廠管理範疇。
(2) 113年11月19日，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下稱經發局)派員稽查系爭土地違章工廠(下稱系爭工廠)，確認其從事「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容器製造業務」，廠房面積約計1,769平方公尺，經查Google Earth航照圖為105年5月20日後新增建物，屬工廠管理輔導法定義之「新增未登記工廠」，遂於114年2月令其停工，並排定於114年9月26日執行強制停止供電、供水。然執行當日，經發局現場以紅外線測距儀測量廠房面積大幅降為145.123平方公尺，遂以「未達150平方公尺法定規模、非屬工廠管理輔導法規範範疇」為由，宣告無法執行強制停止供電、供水。嗣於114年11月25日，經發局接獲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轉發民眾舉報照片，證明系爭工廠製造加工作業場域遠遠超出114年9月26日該局現場測量範圍，始於114年12月29日重啟拆除電表作業。
(3) 詢據高雄市政府雖稱：「按工廠管理輔導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廠房係指供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作業使用之建築物，其餘建築物則為廠房以外之附屬設施(如倉庫、辦公室等)。經發局是日(114年9月26日)依其現況以紅外線測距儀測量認定廠房面積，並非由業者於現勘當日方任意調整」等語。惟衡諸國家法定之危險性設備安全檢查構造標準暨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等強制性規範，從事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容器製造，本屬高風險之重型鋼體組裝與銲接產業，其製程客觀上必然涵蓋重型鋼板堆置、固定式起重機(天車)吊裝、鋼板捲圓成型、銲道射線檢測防護及高壓耐壓試驗等核心工序，各該製程於物理空間與生產動線上具有不可分割之整體性與一體性，揆諸常理，此類重工業製程絕無可能於145.123平方公尺(約43坪)之狹小空間內完成一貫化製造。
(4) 詎料，經發局於113年11月19日實地稽查確認系爭工廠廠房面積高達1,769平方公尺，卻旋於114年9月26日強制執行時採認僅145.123平方公尺之切片現況，1年內2次認定結果高達12倍落差。直至同年11月25日，又因收受中央部會轉發之民眾舉報照片，再度變更定性，認定其製造加工作業範圍遠超9月現勘之範疇，顯示其稽查標準寬嚴不一，嚴重與產業實務脫節，落入違法業者「化整為零、規避執法」之陷阱，最後竟需仰賴「舉報照片」方再重啟執法。
(5) 綜上，高雄市政府任令違法業者藉由變更空間定性等投機手段對抗工廠管理防線，形同默許違章工廠合法化，不僅造成國家對工廠管理機制流於形式，更使政府執法公信力蕩然無存，行政缺失至為明確。
3、 處理辦法：
1、 調查意見，提案糾正高雄市政府。
2、 調查意見二、函請高雄市政府議處相關失職人員見復。
3、 抄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4、 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於個資隱匿後，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王麗珍、蔡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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